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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发布经修订的《规则执行制裁声明》及新的《合作行为指引说明》

2022年10月25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刊发了其新的《合作行为指引说明》更
新了其《规则执行制裁声明》。

香港交易所《规则执行制裁声明》

该《规则执行制裁声明》列明纪律委员会或上市复核委员会（委员会）就违反《主板上市规则》或
《GEM上市规则》（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的事项而考虑及厘定制裁时，其一般须考虑的总原
则及因素。该声明旨在协助委员会于厘定及施加制裁时贯彻一致。但是，其列明的因素或原则并非
详尽无遗。该声明亦不会准许委员会减损在厘定于个别个案中施加适当制裁及指令时须顾及所有有
关情况的责任。

总原则

委员会施加纪律制裁是为了保障公众以及香港市场及设施的持正操作，意图：

• 阻吓答辩人进一步违反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

• 改善企业管治；

• 纠正违反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行为；及

• 常规性阻吓受制于香港交易所纪律管辖的所有其他当事人再次进行同一或任何相类的失当行
为。

委员会将考虑违规的情况、失当行为的严重性以及任何可减轻或加重制裁的相关因素，并对于重犯
的失当行为，又或若有关失当行为「显示当事人是蓄意、故意不理会或罔顾」1香港交易所《上市规
则》时施加更为严厉的纪律制裁。

1	 所有援引均来自香港交易所《规则执行制裁声明》（2022年10月25日）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Procedures-and-Enforcement-Guidance-Materials/enf_sanctions_c.pdf


通讯-香港法律 2

委员会将根据违规的情况、涉及的行为以及以下可减轻或加重制裁的因素，厘定有关失当行为的严
重性。

可减轻或加重制裁的因素

委员会或可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答辩人以往的合规纪录；

b. 香港交易所以往就相同或相类违规行为或相类情况应用的纪律制裁；

c. 答辩人提供的合作的程度及范围（参阅下文香港交易所的《合作行为指引说明有关章节）；

d. 任何源自失当行为的商业或财务利益的多寡；

e. 有关行为是否有可能损害或有否损害香港交易所的声誉或其所营运市场及设施的持正操作；

f. 该失当行为是否：	

i. 是否属于「非蓄意、疏忽、故意、鲁莽、蓄意、欺骗、操控性及/或欺诈行为」；

ii. 是否属于个别事件或已持续一段颇长时间；

iii. 是否属于系统性问题，或是显示了不遵守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模式；及

iv. 有否导致或可能导致其他人士（如股东、投资大众、其他市场参与者及债权人等等）蒙受损
失或损害；以及该等实际或潜在损失或损害的性质及程度。

g.	 答辩人有否：	

i. 及早决定不对向其作出的指控（包括任何施加制裁之建议或指令）作出抗辩；

ii. 对该失当行为自行作出适时并全面的举报，或者并未举报甚或企图隐瞒）有关失当行为；

iii. 为弥偿违规或为所造成的任何风险、损失或损害作补救而采取任何措施；

iv. 在违规后采取行动或措施防止重犯违规行为；

v. 合理信赖独立专业意见及考虑会计或法律意见；

vi. 违规时设有「适当的监督、风险管理、运作或技术程序及/或监控措施，	 力求符合《规则》
的规定」；

vii. 参与纪律程序，呈交书面陈词；及

viii. 出席纪律聆讯（除非其已获豁免出席聆讯）。

委员会将根据向其呈交的证据及陈词厘定纪律制裁。此外，若一项纪律制裁涉及多名答辩人，例如
一间上市公司的多名董事，委员会一般会考虑每名答辩人个别参与违规事项的程度及性质，以决定
施加的制裁。

委员会在指令取消上市地位或除牌，又或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不得使用市场设施之前，要
考虑下列非详尽无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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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当行为的严重性；

• 相关合规纪录；

• 香港交易所提出的顾虑及问题是否已经或可以透过补救行动圆满解决；及

• 该指令对答辩人或任何其他人士产生的财务影响或可能产生的务影响。

香港交易所《规则执行制裁声明》的更新

根据法讯《香港交易所有关纪律处分权力及制裁的变更条文于2021年07月03日生效》，香港交易所
近期刊发了其对《规则执行制裁声明》的更新版本以及一份新的《合作行为指引说明》。香港交易
所《规则执行制裁声明》的更新内容寻求：

• 阐明关于合作行为的预期；

• 就上市发行人的内部监控提供额外的详细指引；及

• 阐明个人在履行其职责方面或可依赖他人的程度。

第5段（总原则）增添条文及修订条文

该声明在第5段载列的「总原则」中增添了3个新的子段落：

a. 5(a)	 –	 认可「就香港交易所致力确保市场恪守《规则》、提升市场质素及加强企业管治、保障
投资者、维持公众信心以及确保市场有秩序、信息灵通及公平而言，采取执行规则行动并施加纪
律制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b. 5(c)	 –	 声明：可招致施加纪律制裁的违规行为范围将「主动」及「被动」的不当行为均包括在
内。被动的不当行为包括「未有充分采取行动履行责任」。同时亦声明在监控环境出现问题的情
况下（包括内部监控不足或监管不足），相关发行人或个别人士须承担责任并将通常都适合被施
加公开制裁。有关问题并未直接导致其他违反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情况或损失的事实不会
妨碍答辩人被施加纪律制裁；及

c. 5(d)	 –	 如上文所述，若存在多名答辩人，现在该新的子段落(d)采用「所有董事均承担共同及个
别遵守《上市规则》的责任原则」。

该经修订的《规则执行制裁声明》亦增添了作为子段落(b)中施加纪律制裁理据的「教育市场」原
则。

新段落6 –香港交易所可采用的有关的主要纪律制裁

该新段落现在明确表示，若委员会认定香港交易所纪律管辖范围内有任何人士违反香港交易所《
上市规则》，便可能会按《主板上市规则》第	 2A.10	 条或《GEM上市规则》第3.11条所载施加制裁
及／或采取行动。

第7段（主要因素）修订条文及增添条文

该《规则执行制裁声明》第7段列明委员会厘定适当的制裁时，会纳入考虑的相关主要因素（减轻或
加重制裁）。已作出的有关变更载列如下：

第7(m)段将答辩人予以依赖的人员范围拓展至包括其他董事、高级管理层及雇员。委员会亦会考虑

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xiang-gang-jiao-yi-suo-you-guan-ji-lv-chu-fen-quan-li-ji-zhi-cai-de-bian-geng-tiao-wen-yu-2021-nian-07-yue-03-ri-sheng-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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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赖有关人士就其情况而言是否合理，例如答辩人有否继续：	

i. 进行足够的监管；

ii. 抱持专业怀疑态度；及

iii. 行使独立判断。

根据第5(c)段增添的内容，经修订的子段落(n)现指明「适当的监督、风险管理、运作或技术程序及/
或监控措施」由哪些内容构成。其中可包括：	

a. 稳健而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涵盖「整个监控环境，包括政策、程序及工作规矩」；

b. 董事及雇员具备有关内部监控及风险管理措施的必要技能、经验、资源及培训；

c. 监控环境定期检讨、维持及更新，以及遵守《企业管治守则》）；及

d. 有渠道可以提出有关风险或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合规事宜的问题，以及有否适当处理所提出
或上报的事项。

香港交易所《合作行为指引说明》

香港交易所新的《合作行为指引说明》主张上市公司董事及其他相关方配合香港交易所的调查及纪
律行动。上市公司董事无论如何须承诺按照《董事的声明及承诺》中的要求配合香港交易所的任何
调查。

该《合作行为指引说明》指的是香港交易所《规则执行制裁声明》的条文，包括上市委员会及上市
复核委员会在厘定适当的制裁时会纳入考虑的以下事宜，例如减轻或加重制裁因素：

a. 答辩人有否全面协助及配合香港交易所的调查，及答辩人提供的协助及合作有否减少调查的时间
及开支（或反过来说，答辩人是否未能全面协助香港交易所或配合香港交易所的调查）；

b. 答辩人有否及早决定不对向其作出的指控作出抗辩。2

关于作为减轻或加重制裁因素的合作水平，该指引说明阐明在香港交易所的工作范围内，哪些属于
及不属于合作行为，以及香港交易所对合作一事所采取的方针。

该指引列出以下属合作行为的一些例子：

a. 就涉嫌违反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或犯失当行为提供真实及完整的数据及文件；	

b. 采取积极的态度，表现出相关方愿意投放资源进行调查，优先处理相关事项和响应香港交易所查
询；

c. 以书面形式及早承认违规；及

d. 提出和解或接受制裁。

反过来说，以下是一些会构成加重制裁的因素的不合作行为的样例：		

• 不回复香港交易所，包括未能对香港交易所的全部或部分查询作出实质回应；

2	 香港交易所《规则执行制裁声明》第7(c)段及第(d)段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Procedures-and-Enforcement-Guidance-Materials/guidance_cooperation_c.pdf
https://en-rules.hkex.com.hk/pdf-manipulate?/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4476_3758_VER185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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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不准确、不完整或存有误导成分的数据；

• 不必要地延长香港交易所的调查；

• 在被要求出席的情况下，未能出席面谈或纪律聆讯；及

• 逾期提交陈述、证据或文件。3

该指引在文中亦涵盖相关人士的法律专业保密权，表示「真诚宣称此权利不会被视为不合作行为」
，4	不过相关人士自愿放弃的法律专业保密权（即使只是有限度地放弃）或会有助香港交易所调查，
而香港交易所于评估相关人士所提供的合作程度时，会将该事项考虑在内。

3	 参阅香港交易所《合作行为指引说明》（2022年10月25日）第3.3段（详细情况）及第3.4段（后果）
4	 同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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